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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更好地承担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提高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服务水平和

能力，进一步完善业务结构，2014 年 2 月 8 日，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易华录”或“公司”）与方力、吴宁、胡杰、郭福生、张德利、

孙蕾蕾签订了《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方力、吴宁、胡杰、

郭福生、张德利、孙蕾蕾共同出资设立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

约定以现金方式在北京设立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易华录科

技”），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易华录拟出资 2,650 万元，占比 53%。易华录科

技成立后，将作为易华录的控股子公司，专注于轨道交通建设领域，从事机电工

程的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等业务，并注重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发挥自

身优势，力争成为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系统工程与产品的综合服务公司。易华录

科技成立后，公司原轨道交通事业部撤消，人员并入易华录科技。 

本次投资款项易华录出资部分来源于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

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易华录和自然人股东方力、吴宁、胡杰、郭福生、张德利、孙蕾

蕾。 



方力，男，身份证号码 11010119620522XXXX，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

安街 14 号 27 楼，2007 年-至今任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轨道交通事

业部总经理。 

吴宁，女，身份证号码 37012119760325XXXX，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

西营房胡同 9号院。 

胡杰，男，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30607XXXX，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源

里北小街 4楼。 

郭福生，男，身份证号码 13032419731004XXXX，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

州街乙 29 号。 

张德利，男，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50128XXXX，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

人体育场北路 4号。 

孙蕾蕾，女，身份证号码 32070319790530XXXX，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

连云区中山中路 27 号楼。 

三、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的

名称为准） 

2、投资主体：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 

3、拟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4、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5、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轨道交通领域的机电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

分包；技术研发及推广；专业系统设备与集成，联调联试，轨道交通系统与运管

服务等。（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6、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50 53% 

方力 1700 34% 

吴宁 250 5% 

胡杰 200 4% 

郭福生 100 2% 



张德利 50 1% 

孙蕾蕾 50 1% 

合计 5000 100% 

四、设立易华录科技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易华录科技的目的  

根据易华录的发展战略，未来易华录的业务领域将向城市智能交通的全方位

扩展，鉴于轨道交通日益扩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已成为易华录新的业务拓展点。

因此，为了优化易华录的产业布局，有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提升易华

录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易华录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易华录科技。

易华录科技的成立将进一步为易华录拓展市场，优化业务结构，塑造品牌形象，

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综合实力。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 

（三）设立易华录科技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投资设立易华录科技，加大公司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方面的技术、

人员、资金投入，有助于提高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城市智

能化建设。 

2、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易华录科技符合易华录公司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

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领域，优化业务结构，吸收专业领域内的先进人才。轨道交

通作为当前政府大力推动的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将会为企业

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未来经济效益将逐步显现。 

（四）风险及对策 

1、市场风险 

易华录科技主营的轨道业务领域市场容量较大，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市场

预期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是公司实现预期盈利面临的风险之一。但国家

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整体投资环境良好，鼓励各地投资轨道交通建设，公司面对的

市场前景良好。 

新引进的专业团队同时能带来一部分新的业务和项目，能保证易华录科技投

入运营后前期的收益，同时加强市场营销体系建设，结合易华录全国布局的市场



资源和营销网络，充分挖掘市场需求。 

2、技术风险 

轨道交通业务领域的部分业务对于易华录传统业务领域来说属于新的领域，

技术研发与目前公司技术储备完全不同，需要重新进行研发投入，自主研发适应

子公司新业务开展的技术，新的技术团队进行技术开发面临一定的技术风险。 

易华录在专业团队加盟的同时，不断培养和吸引高端的研发技术人才，加强

中央研究院与新业务技术团队的融合，不断形成自有技术。 

3、人员整合风险 

易华录科技成立之初，由于引进了各方行业专家、高端人才、技术团队汇集

于易华录科技，团队的建设和文化的融合将成为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尤其

考验核心带头人的包容、协调、组织能力，易华录科技、新团队与易华录企业文

化的融合风险较为突出。 

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和各项制度建设、加快公司人员之间的磨合，推进团队

的组织协调，不断优化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将是公司的重要工作。同时针对

高端人才的整合，需要公司体系资源支撑，实现股份多元，利益分享、风险共担

的机制。 

4、管理风险 

易华录科技成立初期，各项管理制度均不完善，而公司承接的项目均是额度

较大、工期较长、系统较为复杂的项目，伴随行业内资源整合，公司经营管理将

是一个重要课题。公司面临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建立规范的内控制度、提

高管理能力、保证公司运营顺畅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存在管理能力滞后于公司业

务快速增长的风险。 

针对管理风险，易华录科技将以易华录的管理模式和制度体系为基础，本着

实现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原则组建，同时加强内部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吸引，不断

提升管理水平，制定完善的符合易华录科技发展要求的各项制度和机制，确保公

司健康发展。 

五、项目必要性、可行性与效益分析 

（一）必要性 

1、拓展易华录的业务范围 



随着智能交通市场的发展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易华录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

发，将轨道交通业务纳入到公司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投资组建易华录科技，专

业从事轨道交通领域的系统研发、工程及技术服务，有助于拓展易华录的业务范

围，增强易华录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能力，满足公司在轨道交通服务领域发展

的需要，符合易华录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保障公司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 

2、增加易华录的综合竞争力 

投资组建易华录科技是易华录进一步进行市场挖掘、全面拓展智能交通业务

的重要举措，同时轨道交通业务的开展，也将进一步完善易华录的产业布局，使

易华录的主营业务得以向新的领域延伸，提高易华录的经营收益。在易华录业务

平台的支持下，易华录科技也将迅速拓展业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声誉，

从而有利于增强易华录在智能交通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经营效益的全面提

升。 

3、提高轨道交通业务专业水平 

易华录主要从事智能交通领域的软件、产品研发，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等专

业技术服务，在行业内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目前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城市公路

交通及安防系统，轨道交通领域的业务涉及较少，相关的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仍

存在一定的欠缺。 

因此，易华录投资成立易华录科技，通过与行业内的资深专家合作，吸引专

业人才，建立起易华录专业的轨道交通技术研发和运营服务团队，提高专业服务

能力。同时，易华录科技还将加深与技术、市场成熟的大型公司的战略合作，深

度挖掘市场潜力，将有利于易华录在轨道交通领域的长远发展，并为易华录全面

从事相关业务服务提供扎实的技术基础和市场保障。 

（二）可行性 

1、市场条件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的日益严重，智慧型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国内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将进一步提速，未来发展空间大。2012 年 9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示了 25 个获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类项目，已公布的投资总金额超过

8000 亿元。在 2013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中指

出，要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地铁等的公共交通骨干作用，到



2015 年，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 1000 公里。积极发展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

增强城市路网的衔接连通和可达性、便捷度。另外，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13

年 5 月，国务院明确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减少了审批流程，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逐步兴起了地方政府牵头投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热潮。

轨道交通机电工程部分作为轨道交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其市场规模约

占轨道交通总投资建设规模的 20%--30%，因此其市场容量也将随着轨道交通建

设步伐的加快而迅速扩大。 

由此可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且相关领域具有

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为易华录科技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人才和经验条件 

易华录公司在上市后为拓展轨道交通领域市场，组建了轨道交通事业部，在

轨道交通领域拥有业务资源和人员配备，市场资源较为丰富。另外，易华录在智

能交通服务领域多年的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经验，也将为子公司的建设提供良

好的支撑。 

本项目中易华录还将与行业内多位拥有资深经验且多年从事轨道交通专业

工作的专家团队展开合作，吸引新的技术人员及经验成熟的人才团队加入，为易

华录科技的团队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 

3、渠道优势 

易华录公司作为智能交通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积累了众多优势客户资

源，并且正在积极参与全国各省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些优势和资源能够使新成

立的子公司得到共享和运用并产生集约效应。易华录科技在易华录大平台的支持

下，未来将得到更多的业务机会和市场份额。 

（三）效益分析 

易华录科技业务收入表（2014 年-2018 年） 

 单位：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0 40,000 60,000 90,000 135,000 

净利润 1,275 3,150 5,715 8,978 13,568 

 

易华录科技以轨道交通领域的项目总承包、联调联试、专业系统设备与集成

为主要业务方向。在经营中，与行业龙头企业及相关央企、大型企业展开战略合



作，实现技术、资源交流，挖掘市场信息，主要通过承接大型轨道交通总承包业

务实现盈利。经过测算得出该项目投资收益率 ROI 为 174.32%， 静态投资回收

期（PP）为 4.17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4.89 年，内部收益率 IRR =13.88%（n

＝5 年）。 

（四）经营管理 

针对拟成立的易华录科技，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 

易华录科技为易华录控股子公司，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届董事会拟由 5名董事

构成，易华录委派 2 名、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委派 1 名，自然人股东代表 2

名，其中易华录提名董事长 1人，待子公司董事会选举后产生。不设监事会，由

易华录委派 2名监事履行监事职责。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由易华录

科技董事会聘任。 

六、本次投资款的具体用途 

具体资金投向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金用途 总投资计划 首期计划 具体内容 

研发投入 2500 1000 自主研发轨道业务领域的专有技术 

营销体系建设 800 300 建立市场营销网络，拓展业务渠道 

固定资产 500 100 搭建测试环境、办公设备等 

运营费用 1200 600 房租、公司运转及项目实施 

 

七、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方力、吴宁、胡杰、郭福生、

张德利、孙蕾蕾共同出资设立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